
 

 

第 18 屆淑德人文獎成就學生辦法 
 

一、主辦：教務處社會科教學研究會、學務處、圖書館 

二、承辦：台灣文學社 

三、協辦：員生消費合作社、淑德人文獎策劃小組 

四、經費：員生消費合作社支援、潮州高中教職員贊助 

五、徵選項目 

作品規格 內容說明 

  
村

里
研

究
 

1.以 4000 字以內為原則。 

2.本類作品每人限一篇。 

3.作品勿銜名，以 A4 紙張 

12 號字橫式打字完稿。 

（請預留 word 檔） 

1.以等於或小於村里、部落、社區範圍內單一主題為原

則，請避免以名勝古蹟、著名景點、道觀寺廟為主題。 

2.突顯在地人文或自然特色，彰顯田野調查研討成果；

能有探討、分析並具有創見，小題而大作。 

3.穿插引用相關書籍等資料，須清楚註明來源出處。 

4.可自繪圖表或相片以資說明，作者勿現身影像中。 

5. 請避免引用網路無作者資料，並禁用網頁圖片。 

傳
記

文
學

 

1.以 4000 字以內為原則。 

2.本類作品每人限一篇。 

3.作品勿銜名，以 A4 紙張 

12 號字橫式打字完稿。 

    （請預留 word 檔） 

1.選擇年歲較長，具有鄉土情懷、生命經歷、歷史意義

或族群文化傳統等之人物為題材，「故事」與「文學」

並重，第一、三人稱撰寫皆可。 

2.請淡化一般人共同生活經歷，避免流水帳敘述。 

3.作者勿進入文章對話、評述，讓故事自己來說話。 

4.清楚註明訪談對象姓名、訪談時間地點與出生年。 

5.作品可適當穿插圖片或影像，作者勿現身影像中。 

報
導

文
學

 

1.以 4000 字以內為原則。 

2.本類作品每人限一篇。 

3.作品勿銜名，以 A4 紙張 

12 號字橫式打字完稿。 

（請預留 word 檔） 

1.以屏東縣各類事物活動、社會現象、特殊行業、團隊

運作、自然環境探討等有意義之主題，進行較具深度

而有系統之追蹤探討，「報導」與「文學」並重。 

2.作品可適當穿插圖片或影像，作者勿現身影像中。 
影

像
故

事
 

1.單張影像、300 字以內為 

原則。（影像列印或相片粘 

貼皆可） 

2.本類作品每人至多二篇。 

3.作品勿銜名，以 A4 紙張 

12 號字橫式打字完稿。 

（請預留 word 檔） 

1.以潮州高中之人、事、物、活動為內容。 

 2.以簡短故事搭配影像，溫馨、成長、叛逆、問題、 

心情、想像、報導等之創作題材皆可。 

3.影像請注意解析度、清晰度，勿合成或翻拍。 

4.參考範例：第 9 屆起之淑德人文獎作品集。 

校
園

小
品

 

1.以 1000 字以內為原則。 

2.本類作品每人限一篇。 

3.作品勿銜名，以 A4 紙張 

12 號字橫式打字完稿。 

（請預留 word 檔） 

1.以潮州高中相關之生活點滴為內容。 

2.用潮中校園聯結之心情故事寫小品。 

※以上各類作品所附圖片及影像，請注意「著作權」之違反，如網路、部落格圖影。 



 

 

 

  六、收件日期：2018 年 12 月 5～7日（星期三～五）中午 12：00～13：00 

七、收件地點：淑德樓中走廊 

八、收件方式：填寫「送件登記表」，與「作品」（封面僅註記類別、題目）繳交。 

九、問題諮詢： 

      教科文 1樓辦公室／林異文老師；淑德樓 2樓辦公室／盧韻婷老師。 

教科文 5樓辦公室／郭怡良老師；淑德樓 1樓導師室／黃世民老師。 

十、參加對象：潮州高中在學學生。 

  十一、獎項：村里研究、傳記文學、報導文學類第一、二、三名各取一名，優選若干名， 

      佳作若干名，入選若干名，得依作品水平與數量酌予增減。校園小品、影像故事類不 

      分名次錄取若干名。各類佳作以上、校園小品、影像故事獎編入《淑德人文獎作品集》。 

  十二、「村里研究」、「傳記文學」、「報導文學」類獎勵： 

   第一名：獎勵金 3仟元、裱框獎狀、作品集。※團體績分 4 

   第二名：獎勵金 2仟元、裱框獎狀、作品集。※團體績分 4 

   第三名：獎勵金 1仟元、裱框獎狀、作品集。※團體績分 4 

   優  選：獎勵金 7佰元、裱框獎狀、作品集。※團體績分 3 

   佳  作：獎勵金 5佰元、裱框獎狀、作品集。※團體績分 2 

   入  選：（進入複審未獲佳作獎以上者）獎狀、作品集。※團體績分 1 

   「校園小品」：入選獎勵金 5佰元、獎狀、作品集。※團體績分 2 

   「影像故事」：入選獎勵金 2佰元（無獎狀）、作品集。※團體績分 1 

   「團體獎」：（同班團體總績分最高班級）獎勵金為班級人數乘以 1佰元。 

十三、評審：由承辦單位邀請相關經歷教師評審。 

十四、揭曉：上學期結束前於淑德樓中走廊公布入圍名單，3月中興堂進行頒獎典禮。 

十五、補充事項： 

1.各類作品凡已獲獎或曾公開發表者，不得重複應徵，經查證即取消資格，已發獎金獎

狀追回。 

2.作品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，經查證除自負法律責任外，已發獎金獎狀

追回。 

3.各類參選作品不退稿，請自留電子檔(word)底稿，以利獲獎時編輯出版作品集。 

4.「村里研究」得參考引用相關書籍資料，請清楚註明來源出處。 

5.「村里研究」兼收二人(至多)之共同創作，獎狀每人一幀，獎金自行分配。 

6.每人參加類別不限，除「影像故事」類可至多二件，其餘各類每類限一件。 

7.歷屆各類第一名得獎人不得再參加同一類項目徵文。 

8.作品封面僅註明類別、題目，請勿註記或呈現有關作者資料、影像等記號。 

十六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會同承辦單位辦理修訂，修正亦同。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